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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社会

B 错填成13 损失近20 万货款
事发公司起诉银行、外 运公司、快递公司；法院判决：三方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威海11月15日讯（记者
冯砚农 通讯员 李慧东）
威海某进出口公司在委托银

行向境外一家公司代收货款
时，将代收行的地址中字母
“B”错误填写为“13”，从而
损失货款29667美元。该公司将
委托代收款银行及外运公司、
快递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三方赔
偿损失。11月15日，威海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银行、外运公
司及快递公司无需承担责任。

2009年1月16日，威海某进
出口公司向某银行递交出口托
收单据一套（包括商业发票、
装箱单、提单、出入境检疫证
书等），委托该银行向其境外
客户收款，并填写了托收委托
书。该托收委托书记载了位于
境外的代收行名称和付款人名

称、代收行地址以及托收金
额。当日，该行按托收指示出
具托收通知书，将单据一并交
给某外运公司。外运公司随即
转交快递公司寄送境外代收
行。

2009年1月21日，银行接到
外运公司电话通知：“收件人地
址有误，快件无法派送。”银行立
即与进出口公司联系并核对托

收指示后，发现进出口公司提交
的托收委托书与银行制作的托
收通知书中代收行的地址有误，
均将地址中的“B”错误填写为
“13”，银行当即通知快递公司按
新地址派送快件。同年3月，进出
口公司发现其货物已被客户在
未付款的情况下凭正本提单提
走，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案件皆因进出口公司
出具的托收委托书中代收行的
地址填写有误，导致代收行未
能收到单据，从而造成经济损
失。对该损害后果的发生，银
行作为受托人并没有过错，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外运
公司及快递公司亦无需承担连
带责任。进出口公司的诉讼请
求，理由不当，不予支持。

男子冒充国家工作人员

骗财4 . 6万获刑两年半

本报威海 11月 15日讯（记
者 冯砚农 通讯员 曲龙
江） 日前，黑龙江人王某因
伪造多种国家工作人员证件，
以安排工作、办理文凭等为
名，在天津、乳山等地多次实
施诈骗撞骗，被公诉机关向乳
山法院提起诉讼。11月12日，
乳山法院判决王某犯招摇撞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
个月。

2008年9月，王某在网上
看到有人冒充国家工作人员
招生诈骗的报道后，感觉这
样挣钱快，遂产生了假冒警
察招生进行诈骗的想法。确
定想法后，王某出钱购买了
假的国家安全部人民警察
证、国家安全部培训中心、
北京市公安局等机关和部门
的证件、公章、公文等。两
年时间内，王某使用这些证

件冒充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
以安排工作、国家安全部培训
中心招收学员、办理毕业文
凭、组织面试等为名在天津
市、乳山市骗取他人钱财4 . 6
万元。审理过程中，王某交代
所有伪造证件均从江某处购
得，遂以此为理由称检举他
人犯罪应予以轻判。

乳山法院审理认为，王某
交代假证件来源是对所犯罪
行的交代，不属于检举他人犯
罪，故其有检举他人犯罪的立
功情节不成立。王某以骗取钱
财为目的，冒充人民警察在天
津、乳山两地进行招摇撞骗，
所骗款项较大，主观恶性较
大，犯罪情节也较重，应予严
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七十九条之规定，
判决王某犯招摇撞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本报威海 11月 15日讯（记
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周海
洋 陈保华） 由于车辆是在
滨州注册，年审车辆必须开回
原籍进行，在荣成做生意的古
稀老人刘某为节省时间和路
费，就利用伪造的年审标志想
蒙混过关，却不料这种掩耳盗
铃的行为被交警发现后，不但
要重新审验车辆，还要接受公
安交警部门的处罚。

11月11日上午10时许，荣
成交警大队民警在辖区虎山
镇邱家路段巡逻执勤时，发现
一辆牌号为鲁MC1182的轻型
货车载物超长，遂示意车辆靠
边接受检查。检查中，民警发
现72岁的驾驶人刘某所提供
的车辆行驶证的副页上最后
两次签注的年检标志从字体
和字形来看，都有明显的伪造

痕迹，而且驾驶人驾驶证为C3
（农用车驾驶证），遂对驾驶人
进行询问。起初，刘某坚称年
审标志是真的，民警随即通过
网络查询，结果该车只是正常
检验合格至2009年，其后再没
参与年审，在铁的事实面前，
刘某不得不交待了利用伪造
检验合格标志违章行驶的事
实。

据刘某交代，其系滨州市
博兴人，在荣成市上庄镇做生
意，由于车辆是在滨州注册，
年审车辆必须开回原籍进行，
为了节省时间和路费，他便利
用伪造的年审标志想蒙混过
关，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
米。随后，民警依法将该车暂
扣，移送大队，刘某将依法受
到3000元罚款，驾驶证扣12分
的处罚。

嫌异地年检麻烦

古稀老人伪造车审标志

三人结伙专盗五金店
把盗来的东西当废品卖，涉案价值4万余元

本报威海11月15日讯（记者 孙
丽乐 通讯员 王建刚 李方遒）
13日凌晨3时许，20岁的网上逃犯姚
某伙同另外两人在古寨东路的一家五
金器材店实施偷盗时，被接到报案迅
速赶到现场的高区分局卧龙派出所民
警当场抓获。警方在审理中破获系列
盗窃五金店案件四起，涉案价值4万
余元。

13日凌晨3时许，110接到五金
店店主报案称，有市民看到有人进了
自家位于古寨东路的五金器材店内，

疑为小偷，店主正赶往五金店。值班
民警迅速出警，四分钟到达该店门
口，发现门锁被撬。在确认了该店四
周没有窗户后，民警与随后赶来的店
主一起将门打开，在店内仔细搜索
后，在柜台里面的杂物后面发现了盗
窃嫌疑人，并在其身边发现了已经装
进袋子的铜管件、铜电线、铜暖气分
水器等价值近万元的五金物品。

犯罪嫌疑人自称是东北人，名字
叫“李明明”。但民警一眼就看出他
是三年前经常在神道口附近“活动”

的河南籍青年姚某。姚某因于今年8
月11日窜至神道口永兴水暖五金店盗
窃1万余元的管件被高区分局刑警大
队列为网上逃犯。经审讯，姚某承认
了自己伙同在逃犯罪嫌疑人“小
强”、王某进行偷盗的犯罪事实，并
交待了8月11日、9月5日、10月3日
先后三次与“小强”、王某交叉结伙
窜至神道口两家五金店盗窃共价值3
万余元物品，并将这些物品作为废品
卖掉的犯罪事实。目前，该案已移交
刑警大队进一步审理。

幼儿教师学武术
近日，在威海市武术协会理事丛树贤的指导下，巡警三大队民警组织经

区皇冠幼儿园12名教师开展了为期三天的武术辅导。通过民警手把手地教、
一对一地陪练，12名幼儿教师基本掌握了棍术动作要领，此次辅导活动得到
校方的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吕修全 通讯员 袁强 摄

未经批准使用气焊

一俄罗斯籍轮船被罚

本报威海 11月 15日讯（记
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江婷）

12日，一俄罗斯货轮在未向
海事部门申报的情况下，擅自
在甲板上使用电气焊。结果，
该轮的经营人和船长分别被
海事部门罚款5000元和1000
元。

9日上午，龙眼港海事执
法人员在龙眼港进行例行巡
查时，发现停靠在该港1号泊
位的船舶正发出刺眼的红光，
执法人员察觉该轮可能正在
进行明火作业，于是迅速登上
该轮查看。经询问，得知该轮

为俄罗斯籍的“奥斯特罗夫”
轮，因左舷甲板的系固松动，
该轮船长在未向海事部门申
报的情况下，擅自让工作人员
在甲板上焊接加固环。

12日，该轮向海事部门承
认了相关违法事实，并缴纳了
罚款。据海事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明火作业是指伴有裸露的
火焰和炽热工件的作业，如使
用气焊及喷灯等设备的作业。
根据我国的《运输船舶消防管
理规定》，船舶在港口停泊时明
火作业由港务监督部门审批，
并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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